关于差旅费报销的有关规定

一、教职工报销差旅费需填写“差旅费报销单”，并经学校财务“一支笔”审批。
二、差旅费报销标准按粤财文[1996]10号文的规定：（有新文件按新文件规定）

	项目/职务
	校领导
	中层干部
	教师、其他人员

	途中伙食补助
	30元/天
	30元/天
	30元/天

	住勤伙食补助
	30元/天
（特殊地区50元）
	30元/天

（特殊地区50元）
	30元/天

（特殊地区50元

	车船费
	机票价
	硬卧价
	硬卧价

	住宿费
	140元/天
（特殊地区180元）
	110元/天

（特殊地区150元）
	90元/天

（特殊地区130元）


注：特殊地区指：深圳市、珠海市、珠海斗门区、珠海金海湾区、厦门市、汕头市、海南省

三、参加会议及培训人员在报销时应附上经批准同意的会议或培训通知。 本市内的会议或培训由各部门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其他地区由分管对外交流的副校长审批 。
四、出差期间无故绕道的，按出差路线的直线报销。

五、遗失车、船、飞机票等、须由当事人书面说明情况，同行人员作证明，分管校领导、财务“一支笔”审批后方能报销。
六、会议承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，不得报销伙食补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室

